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二屆勞資會議代表名單 

113.2.1修正 

資方(校方)代表 5名 

1 
副校長室副校長劉遠楨 

2 
總務處總務長楊啓文 

3 
學務處學務長蔡葉榮 

4 
人事室主任丁士芳 

5 
總務處事務組組長黃靖舒 

勞方代表 5名 

1 
計網中心約用行政專員許月珍 

2 
副校長室約用行政組員林智遠 

3 
學務處約用行政專員林志翰 

4 
總務處事務人員彭又禎 

5 
學務處專任助理黃資雲 

勞方代表候補 5名 

約用 1 
研究發展處約用行政組員王柔懿 

約用 2 
計網中心約用行政專員陳慧姿 

約用 3 
學務處約用行政專員郭紋卉 

技工工友 1 
師資培育處技工駱玲淑 

計畫 1 
計網中心計畫專任人員陳美伶 

 

※ 勞方代表任期 4年自 110年 2月 9日起至 114年 2月 8日止。 


